
新北市汐止區公所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

壹、活動名稱：112年清明祭祀服務 

貳、活動目的：為促進性別平等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之歧視，故於

清明祭祀服務時宣導傳統祭祀文化中的性別平等意識，以求民眾重

視祭祀文化中忽略女性亦有祭拜自己祖先或父母的權利、並應拋棄

祭祀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觀念，還給女性應有的祭祀尊嚴。 

參、活動相關內容：現場擺攤以文宣宣導 

伍、活動花絮： 

 

  

用新詩朗讀，宣導女性也應有祭拜自己祖

先的需求與權利。 

宣導女性重視自身在祭祀文化中的權利 

  

藉清明節掃墓之際，傳達女性在祭祀文化

中的地位。 

以新詩內容傳達女性在祭拜文化中的困

境。 

 

陸、課程內容：攤位宣導。 


